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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安会MSC.570(109)决议

（2024年 12月 6日通过）

通用船载自动识别系统(AIS)性能标准

海上安全委员会，

忆及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》关于本委员会职能的第 28(b)条，

还忆及大会以 A.886(21)决议决定，应由海上安全委员会代表本组织履行通过性能标准、

技术说明及其修正案的职能，

进一步忆及本委员会以MSC.74(69)决议的附件3中通过了《通用船载自动识别系统（AIS）
性能标准的建议案》以提高航行安全，

虑及大会 A.1192(33)决议敦促成员国和所有相关利益方促进采取行动以防止“黑暗舰队”
或“影子舰队”在海事部门的非法行动，

认识到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未经授权访问或篡改船载自动识别系统（AIS）中的船舶身份

信息，

在其第 109届会议上审议了航行、通信和搜救分委会在其第 11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，

1 通过经修订的《船载自动识别系统（AIS）性能标准》，其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；

2 建议各国政府确保 AIS设备符合的性能标准不低于以下规定的性能标准：

.1 如果设备安装在以下船舶上，应不低于本决议规定的性能标准：

.1 2029年 1 月 1 日或之后签订建造合同的新船，或如无合同，2029月 1 日

或之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类似建造阶段的新船；或

.2 除.1所述以外的船舶，规定类型的所有安装的合同交付日期为 2029 年 1
月 1日或之后，或如无合同交付上船的日期，实际交付上船的日期为 2029
年 1月 1日或之后；或

.2 如果设备安装在上述 2.1 规定以外的船舶上，应不低于 MSC.74(69)决议附件 3
规定的性能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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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通用船载自动识别系统(AIS)性能标准

1 适用范围

1.1 本性能标准规定了通用 AIS的要求。

1.2 AIS 应通过满足以下功能要求，协助船舶高效航行、保护环境和船舶交通服务（VTS）
的运行，以提高航行安全性：

.1 采用船对船模式以避免碰撞；

.2 作为沿岸国获取船舶及其货物信息的手段；和

.3 作为 VTS 工具，即船到岸（交通管理）。

1.3 AIS应能以所需的准确性和频率自动向船舶和主管当局提供船舶信息，以便于准确跟踪。

数据的传输应尽量减少船舶人员的参与，并具有高度的可用性。

1.4 除了满足《无线电规则》、适用的 ITU-R建议案和 A.694(17)决议规定的一般要求外，

该装置还应符合以下性能标准。

2 功能性

系统应能在多种模式下运行：

.1 在所有区域运行的“自主和连续”模式。主管当局应能将此模式切换到以下替代

模式中的一种/从以下替代模式中的一种切换到此模式；

.2 在负责交通监控的主管当局管辖的区域内运行的“指定”模式，以便该当局可以

远程设置数据传输间隔和/或时隙；和

.3 “轮询”或受控模式，在这种模式下，数据传输是对船舶或主管当局询问的响应。

3 能力

3.1 AIS 应包括：

.1 能在海上频率范围运行的通信处理器，采用适当的信道选择和切换方法，支持短

程和远程应用；

.2 处理电子定位系统数据的措施，其具备万分之一角分的分辨率，并采用 WGS-84 大

地基准面。

.3 符合第 6.2段规定的自动输入其他传感器数据的措施；

.4 手动输入和检索数据的措施；

.5 对发送和接收的数据进行错误检查的措施；和

.6 内置测试设备（BITE）。

3.2 AIS 应能：

.1 在没有船舶人员参与的情况下，自动和持续地向主管当局和其他船舶提供信息；

.2 接收和处理来自其他来源的信息，包括来自主管当局和其他船舶的信息；

.3 以最小的延迟响应高优先级和安全相关的呼叫；和

.4 以足够的数据速率提供船位和操纵信息，以便主管机关和其他船舶进行精确跟踪。

4 用户界面

为使用户能够在单独的系统上访问、选择和显示信息，AIS应配备符合适当的国际海事接口

标准的接口。

5 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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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进行船舶和消息识别，应使用船舶的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（MMSI）。

6 信息

6.1 AIS 提供的信息应包括：

.1 静态：

- 国际海事组织编号1

- 呼号和船名

- 船长和船宽

- 船舶类型

- 船上定位天线的位置（船首后部和中心线左右）

.2 动态

- 具有精度指示和完整性状态的船舶位置

- UTC时间2

- 地面航向

- 地面速度

- 航向

- 导航状态（如 NUC、锚泊等）手动输入）

- 转向速率（如有）

- 可选 - 横倾角（如有）3

- 可选 - 纵摇和横摇（如有）3

.3 航行相关的

- 船舶吃水

- 危险货物（类型）4

- 目的地和预计到达时间（由船长决定）

- 可选 - 航线计划（航路点）3

.4 简短的安全相关信息

.5 设备标识消息5

6.2 自主模式的信息更新率

不同的信息类型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有效，因此需要不同的更新率：

- 静态信息：每 6分钟一次，可应要求提供

- 动态信息：根据表 1，取决于速度和航向变化

- 航行相关信息：每 6分钟，当数据被修改并应要求时

- 安全相关信息：根据需要

1 根据本组织通过的《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计划》（A.1117(30)决议）。如果不需要 IMO编号，可以

使用正式的船旗国编号（有关正式船旗国编号的输入，请参见 ITU-R M.1371号建议案）。
2 日期由接收设备确定。
3 基本消息中未提供字段。
4 如主管当局要求。
5 AIS设备应公布一个唯一的制造商设备标识号，该标识号也应标记在设备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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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
船舶类型 报告间隔

船舶抛锚 3分钟

船速 0-14节 12秒
船速 0-14节并改变航向 4秒

船速 14-23节 6秒
船速 14-23节并改变航向 2秒

船速大于 23节 3秒
船速大于 23节并改变航向 2秒

船舶报告能力——该系统应能每分钟处理至少 2000份报告，以充分满足设想的所有操作场

景。

6.3 安全

应提供安全机制检测禁用情况，并防止未经授权更改输入或传输的数据。为防止未经授权的

数据传播，应遵守国际海事组织的指南（船舶报告系统的指南和标准6）。设备中 IMO船舶

识别号的更改只能由经授权的制造商代理进行。

7 允许的初始化时间

设备应在开机后 2分钟内投入运行。

8 电源

AIS和相关传感器应由船舶的主电源供电。此外，应可以通过替代电源运行 AIS和相关的传

感器。

9 技术特性

AIS的技术特性，如可变发射机输出功率、操作频率（国际专用和区域选定）、调制和天线

系统，应符合适当的 ITU-R建议案7。

6 MSC.433(98)决议。
7 参见 ITU-RM.1371系列。


